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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查核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模式 

本章之目的是希望藉由數學模式呈現飛安查核工作與人員指派之各項條件，以方

便求得一合理之查核工作與人員之班表。在上一章的分析中，已清楚表示本研究改善

現行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所需注意之方向及原則，以下將藉由簡單的描述重

現整體飛安查核作業問題。 

4.1 問題描述 

1. 由於我國飛安檢查員長期處於不足之狀態，故希望藉由工作合併或以人力換取

時間之方式，盡量減少查核工作之總工作時間，減少檢查員之負擔。 

2. 查核任務頻次之預劃乃基於飛安之需求，故各任務預劃之頻次都應在一年內全

數完成。 

3. 查核工作應合理安排至年度查核工作中。必須考慮查核任務本身所具備之順序

關係以及頻次分佈之問題。 

4. 各查核任務之執行人數應符合要求，以確保作業之完成，而單一檢查員同一時

間僅能執行一項查核任務。合併後之查核任務視為一項查核任務。 

5. 現行固定指派乃強調檢查員對查核作業之熟悉度，但卻限制工作安排之彈性，

故為增加工作安排之彈性並顧及檢查員熟悉度之問題，應求多人指派與固定指

派之平衡點。 

6. 為顧及檢查員薪資之公平性，各檢查員之年度實際查核時數差異應盡量縮小。 

7. 為提升查核作業之品質，應由三方面探討，其一，應確保檢查員之複訓執行；

其二，均衡檢查員之作業時間，將檢查員實際執行查核之時間平均分攤至各個

月份；最後，減少檢查員額外之工作負荷，也就是往來各工作地點之時間。 

查核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之主要目的，乃希望在預劃工作可全數完成以及各項相

關限制條件下，各工作之執行可配合查核工作層級及屬性做合理且有效之安排，同時

並能兼顧查核人力運用的公平、彈性及作業品質。以下將依據前述之目標與限制建構

本研究之飛安查核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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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式架構 

由於飛安查核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所需考量向度繁多，故本研究將依據 4.1節中

所提出之各項問題進行數學模式之建構。模式建立之架構共分為兩階段，如圖 4.1所

示。第一階段為模式建立之前置作業，主要目的是判斷各家航空公司查核任務合併之

可行性，並決定是否新增合併後之新查核任務。 

第二階段為模式之主體，共分為三個步驟。由於部分查核任務之執行時間可因人

力之增加而減少，故模式第一步驟之目的為決定各航空公司在效率最佳之狀況（查核

總工時最少）下，各查核任務執行所需之人力及時間。第二步驟乃檢視民航局之人力

資源是否符合前一階段所決定各航空公司年度查核作業所需總工時之要求。若此步驟

所得到的結果顯示民航局人力資源可符合查核作業需要，則可進一步執行步驟三；若

結果為否，則應回饋至模式外的查核工作預劃階段，檢討工作量與人力資源之平衡問

題，並決定應重新擬定查核頻次或新增人力以確保作業之執行。步驟三，決定各航空

公司之各項查核任務所需人力及時間後，則可進一步對查核工作及人員做適當之排程

及指派。 

由於本模式包含多條數學式，為加強說明各數學式所對應的問題向度，請參閱附

錄表 7.4。 

合併查核任務

求效率最佳時
各查核任務所需人力及時間

檢視現有人力資源
是否符合上述工作需求

決定查核工作之執行時程
及檢查員指派

檢討工作預劃頻次
及人力之合理性

是

否

階段一

階段二

重新擬定查核頻次
或新增查核人力

 
圖 4.1  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模式建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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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前置作業－合併查核任務 

查核任務之合併作業主要乃依據 3.2.1節所提出的查核工作合併原則，可由查核

任務作業地點以及航空公司規模大小決定合併與否。作業流程可分為以下三步驟： 

步驟 1：定義新合併之查核任務的公司規模要求； 

步驟 2：查詢各航空公司查核任務作業地點以及公司規模狀況； 

步驟 3：若航空公司欲合併之查核任務作業地點相同，且公司規模符合該查核任務之

要求，則合併該項查核任務；反之，則否 

 

4.2.2 數學模式 

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之模式主體共分為以下三步驟： 

1. 求各查核任務所需人力及時間 

飛安查核工作為民航局針對國內各航空運輸業者所做之年度監察計畫，查核

對象共 I 家航空公司，包含 J 項查核工作任務，藉由合併之方式可產生新的查

核任務 NEWJ 個。由於各家航空公司規模及飛安風險不同，故不同航空公司之同

一查核任務的預劃查核頻次並不相同。此外，部分查核工作可藉由人力換取查核

工時之改變，故本階段模式之目的為在總工時最少之狀況下求各查核任務執行所

需人力及工時。 

(1) 決策變數定義 

pjiX ,,1 ：為 0與 1之變數。若第 i家航空公司之第 j項查核任務須由 p位檢查

員執行查核，則 pjiX ,,1 =1，反之，為 0。 

(2) 模式（Ⅰ） 

模式（Ⅰ）之主要目的為求各航空公司查核總工時最少，已知條件包含

a.各航空公司各項查核任務對應不同人力所需工時；b.各航空公司各項查核

任務之檢查頻次，其中查核工作之頻次乃由前一階段「合併查核任務」作業

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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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為本模式之目標式，藉由各查核任務作業時間、所需人力及查

核頻次之相乘，以求查核總工時之最少，進而改善查核人力工時不足之窘

況。其中 pjih ,, 表示第 i 家航空公司之第 j 項查核任務由 k 位檢查員執行查核

所需之時間； jif , 表示第 i家航空公司之第 j項查核任務之執行頻次； max
, jip 及

min
, jip 則分別表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項查核任務執行人力之上下限值。就第 i

家航空公司而言，其對應之數學模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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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為模式（Ⅰ）中唯一的限制式，其目的是限制各查核任務所需人力

僅能有一種選擇。 

藉由上述數學模式之計算，可求得各航空公司查核作業執行之最少工時，以

及各查核任務所需之確切執行人力及工時。前者可作為下階段判別民航局人力資

源是否符合各項查核工作之需求；若確認無誤，則後者可作為第三階段工作串接

與人員指派之輸入值。 

2. 檢視人力資源是否符合工作需求 

由於民航局屬公家機關，因此在查核作業之執行面上有人力無法任意增加之

僵固性，為確保預劃之查核工作頻次有足夠之人力執行，故藉由此步驟檢視民航

局現有人力資源是否符合所有航空公司預劃之查核工作需求。 

(1) 模式（Ⅱ） 

本模式所需之已知條件為 a. 模式（Ⅰ）所估算之各航空公司之最少查

核工時；b.民航局現有人力資源；及 c.各檢查員年度複訓天數。  

模式（Ⅱ）僅包含式（3）一數學式，主要目的為檢驗各航空公司最少

之查核工時加總應小於等於民航局人力可提供之總工時，以確保民航局有足

夠之人力執行各航空公司之查核作業。所謂可用總工時應扣除檢查員接受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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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之天數。在式（3）中， iZ1 為模式（Ⅰ）所求得之各航空公司最少查核工

時，TN 表示民航局現有檢查人力總數， mTR 表示第 m 位檢查員年度複訓之

天數。另外，根據人事行政局規定，公務人員每月上班約 21 天，一年上班

天數約為 252天，一天工作八小時。 

82521
11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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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i
i TRTNZ                                    （3） 

若模式（Ⅱ）結果為否，則應回饋至查核工作預劃階段，重新檢討查核

工作頻次擬定或民航局人力問題。 

3. 工作串接及人員指派 

經由模式（Ⅰ）與模式（Ⅱ）的計算檢驗，可得知在查核總工時最少之情況

下，各查核工作所需工時、人力以及執行頻次。在此階段，本模式將進一步把執

行日期納入考量，希望藉由合理之限制，使查核任務執行時間之串接有一個依循

的原則。此外，亦考量人員個別性之問題，由於指派作業著重在人員之個別性，

故本模式將視每位檢查員為單獨之個體，強調檢查員指派之個別性、彈性、公平

性及作業品質各方面之相關條件，以求解各檢查員應執行之工作任務。 

在查核任務中，有少數查核任務因其查核時間特殊，並無法隨意訂定查核工

作執行時間，故本研究將「工作串接及人員指派」階段進一步細分為三個次階段，

如圖 4.2 所示，為「訂定各航空公司時間特殊之查核任務的執行時間」、「決定各

航空公司查核工作確切之執行時間及各檢查員之工作指派」與「安排各航空公司

各項不定期檢查之查核任務的執行時間」，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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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各航空公司時間特殊之
查核任務的執行時間

決定各航空公司查核工作確切之
執行時間及各檢查員之工作指派

l 各查核任務之執行先後關係
l 各查核任務頻次分布
l 各查核任務所需人力及民航局人力資源
l 查核工作安排之均衡性
l 各查核任務所需人力
l 檢查員之工作偏好度
l 檢查員之薪資公平性
l 檢查員之額外工作負擔

安排各航空公司各項不定期檢查之
查核任務的執行時間

 

圖 4.2  「工作串接及人員指派」階段模式建立架構圖 

階段一：訂定各航空公司時間特殊之查核任務的執行時間 

在現有的查核任務中，部分查核任務（如 3.2.4 節所列）之執行時間須配合

航空公司作業時間，同時此類之查核任務常會對檢查的對象（航路、機型、人員）

有特別之要求，例如「機長操作經驗觀察」等。此類之查核任務須由航空公司於

年度計畫前提出該項活動預定之執行時間，再由民航局決定應針對哪幾次之活動

執行檢查。故在此階段，主要之目的乃是依據航空公司提出之作業時間以及民航

局欲檢查之對象，決定須在哪些時間執行哪些工作，以作為下一階段作業的前置

工作。 

階段二：決定各航空公司查核工作確切之執行時間及各檢查員之工作指派 

本階段主要之目的為求各航空公司查核工作確切之執行時間及各檢查員之

工作指派。由於檢查員彈性調配及其他人力的限制，在在都會影響各航空公司查

核工作之執行時間，故本階段除考量各工作之間的順序關係外，亦將考量檢查員

之各項限制，包含工時（薪資）之公平性、額外工作負擔、人員之偏好度、及檢

查員之能力等，以決定各航空公司查核工作之確切執行時間，及各檢查員工作指

派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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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模式之建構： 

(1) 決策變數定義 

kjiX ,, ：表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項查核任務之第 k次檢查之開始時間。 

mlkjiY ,,,, ：為 0與 1的變數。若 mlkjiY ,,,, =1，表示第 l類第 m位檢查員會執行第 i家

航空公司第 j個查核任務之第 k次檢查；反之，則為 0。 

dmlO ,, ：為 0與 1變數。若第 l類第 m位檢查員在第 d天會外出執行查核工作，

則 dmlO ,, 為 1；反之，則為 0。 

r
kjiw ,, ：為 0與 1變數。若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項查核任務之第 k次檢查在第 r個

月之前已執行，則 r
kjiw ,, =1；反之，則為 0。 

(2) 參數與集合定義 

   riS , ：表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r個月之查核總工時。 

C：表示具先後順序關係之查核任務集合。 

qCH ：單次查核任務執行天數相同之查核任務集合。若查核任務之查核工時小

於等於 8×q，且大於等於 8×(q-1)，則該查核任務落在 qCH 集合中。 

CP：表示查核地點區位不相同之查核任務集合。 

(3) 模式（Ⅲ） 

本模式所需的已知條件包括有：a.「合併查核任務」作業中所決定各項查核

工作之執行頻次；b. 模式（Ⅰ）中所求得之各項查核工作之執行人力與工時，

及各航空公司年度所需之查核總工時；c.階段（一）中所決定的作業時間特殊之

查核任務執行時間；d.各查核任務之優先順序關係；e.須由主任檢查員執行之查

核任務；g.各檢查員工作偏好度；h.各查核工作執行地點區位。其對應之數學模

式如下。 

目標式 

本模式（Ⅲ）之目標式共兩條。式（4）乃藉由檢查員工作偏好度之不同，

以反應檢查員固定指派與多人指派之彈性，並希望從中求取一個平衡點；式（5）

則是為了降低檢查員額外之工作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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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4）中，本研究擬以工作偏好度參數，以影響檢查員員指派結果。檢

查員對於工作之偏好度可由兩方面探討，第一、當檢查員執行專屬航空公司與

非專屬航公公司之相同作業時，會基於對公司作業熟悉度之不同，而產生不同

之工作偏好度；第二，基於各檢查員能力的不同，故檢查員會對不同查核任務

產生不同之工作偏好度。式（4）中 mlia ,, 表示第 l 類第 m位檢查員執行第 i 家航

空公司作業之工作偏好度參數， mljb ,, 表示第 l類第 m位檢查員執行第 j項查核任

務之工作偏好度參數；本研究設定，當檢查員對該公司或該查核任務之偏好度

越大時，則 mlia ,, 、 mljb ,, 值越小，故式（4）乃求目標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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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式（5）中的 dmlO ,, 為 0或 1之整數，其值由式（24） kjiX ., 及 mlkjiY ,,,, 判別，

假若檢查員在該日需執行某一項工作，則表示檢查員在 d 日需外出執行查核工

作，藉由 dmlO ,, 的計算可求檢查員年度查核外出工作之總天數，如目標式（5），

而求 dmlO ,, 值加總最小，可反應此模式希望儘量減少檢查員額外工作負擔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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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式 

本模式限制式共十九條。 

式（6）限制各項查核工作應於年度內開始，並於年度內執行完畢；式（7）

表示具有優先順序關係之查核任務，其第一次執行應符合順序關係。式中 jih , 表

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項查核任務之工作時數，C：表示具先後順序關係之查核

任務集合。 

jijikji fkjihX ,,,, ,...,2,1;,182521 =∀−+×≤≤                          （6） 

( ) CnjiXhX nijiji ∈∀≤+ ,;1,,,1,,                                    （7） 

式（8）強調同一航空公司同一項查核任務應分散至年度中執行，以落實民

航局檢督航空公司之職責，但為增加查核工作安排之彈性，因此設立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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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距之彈性參數 β，利用此參數之設立，查核工作之執行間距可做彈性之

小幅調整，同時又能兼顧查核工作平均分佈之目的。 

( ) )1(,...,2,1;,
825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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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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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β                 （8） 

式（9）表示查核工作合理之開始時間，若查核工作所需工時僅需由 q天可

執行完畢，則不應將該查核工作之執行時間分布在（q+1）天以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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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之目的乃希望減少各航空公司每月查核工作量之差異，其中 iZ1 為

各航空公司年度所需之查核總工時， riS , 表示第 i 家航空公司第 r 個月之查核總

工時。 riS , 可由式（11）、（12）、（13）及（14）求得。其中 λ值為每月工作量分

布之彈性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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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至式（13）設置之目的主要是用以判別查核工作落在哪一個月執

行。若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項查核任務之第 k次檢查在第 r個月之前已執行，則

r
kjiw ,, 為 1，反之，則為 0，藉由式（11）以限制 r

kjiw ,, 的值域；式（12）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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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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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1）月執行，則表示該查核工作之工作量會累計至一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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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個月，藉由式（ 13）限制該工作量應累計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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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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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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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1,, kjiX
Int +1）月以後之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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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4）之目的為求得 riS , 之值。將該月累計之查核工作量扣除上月累計之

查核工作量，可得執行時間落在第 r個月內的查核任務工作量加總值。其中 jin , 表

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個查核任務所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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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5）中， 1,, jip 表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項查核任務所需主任檢查員之下

限值，而檢查員分類 l=1表示為主任檢查員，故本式乃限制主任檢查員每月工時

數量，其運算方式雷同式（14）。限制主任檢查員每月工時之主要目的乃由於部

分查核任務要求由主任檢查員執行，而主任檢查員的能力並無法由一般檢查員

取代，因此在主任檢查員每月的工作量上必須有所限制，而我國民航局現行人

事安排乃由一位主任檢查員負責兩家航空公司，故針對單一家航空公司，其可

用時間為可分配至該公司之時間。式中 riAvail , 為第 i家航空公司第 r個月主任檢

查員可用工時。 

riAvailphww ri

f

k
jiji

r
kji

r
kji

J

j

ji

,)( ,
1

1,,,
1
,,,,

1

,

∀≤××−∑∑
=

−

=

                       （15） 

式（16）至式（18）表示檢查員指派與各工作所需檢查員數量之平衡。由

於 mlkjiY ,,,, 表示第 l類第 m位檢查員是否會執行第 i家航空公司第 j個查核任務之

第 k次檢查，為 0與 1的變數，故藉由式（16）用以限制 mlkjiY ,,,, 的值域。而部分

查核工作必須由主任檢查員執行，由於主任檢查員無法由一般檢查員取代其經

驗能力，故藉由式（17）表示，查核工作如須要主任檢查員，則指派至該項查

核任務之主任檢查員應多於該工作所需要主任檢查員數量之最低門檻值。式

（18）則表示，被指派至同一查核工作之檢查員數量加總，應與該查核任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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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查核工時最少情況之最佳執行檢查員數量相等，以確保所有作業都有足夠

的人力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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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檢查員在同一個時間內僅能執行一項查核工作，故本研究以式（19）

表示，假若兩個不同的查核工作之執行時間有重疊，則檢查員最多僅能執行其

中一項查核工作，或是都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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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0）則反應檢查員在複訓期間不可安排查核工作，其中 s
mlTR , 為第 l 類

第 m位檢查員複訓起始日； f
mlTR , 為第 l類第 m位檢查員複訓結束日，若查核工

作之執行時間與複訓日有重疊，則該檢查員不可執行此項查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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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檢查員之薪資給付乃依據實際查核工時決定，故希望藉由縮小各檢查

員年度總工時差異，以反應檢查員在薪資方面之公平性。為簡化問題，本研究

假設各查核員之查核總時數應介於一合理範圍，以限制各檢查員實際工時的差

異，以式（21）表示。其中參數α表示檢查員實際執行檢查時數之彈性空間。 iZ1

為各航空公司年度所需之查核總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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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2）表示檢查員在單日內執行之各項查核工作之地點不應相距太遠，

以減少檢查員額外之工作負擔。CP表示查核地點區位不相同之查核任務集合，

若查核地點區位不相同，又查核時間落在同一天，則檢查員至多僅能擇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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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3）是用以判斷檢查員是否在該日內外出執行查核工作，以助目標式

的建立。 dmlO ,, 值是藉由 kjiX ., 及 mlkjiY ,,,, 變數決定，首先判別第 d 天需執行哪些查

核工作，進而計算第 l 類第 m 位檢查員需執行該日多少查核工作，若需執行一

項工作以上，則 dmlO ,, 值為 1，若不需執行任何一項查核工作，則 dmlO ,, 值為 0。

設定此變數之原因是希望能反映檢查員出外檢查之天數，希望藉由目標式（5）

求檢查員出外執行查核天數最少，以避免檢查員經常往返各地之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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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標式合併 

由上述數學式的建立可知模式（Ⅲ）為多目標之模式，為簡易求解，本研

究擬以給與比重參數ω之方式將多目標合併為單一目標式，如式（24）。 

32 21 ZZMin ×+× ωω                                             （24） 

而有關於各目標式之參數比重，則須由檢查員決定各項目標之重要程度。 

 

本階段最終所求得的值為每月查核工作確切之執行時間以及各檢查員之工作

班表。基本上，本研究所建構之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之模式已大致完成，

下一步驟乃是將不定期檢查之工作以不定期之方式安插至檢查員空檔之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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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安排各航空公司各項不定期檢查之查核任務的執行時間 

在查核任務中有部份任務須以不定期之方式檢查，包含「Job Function 8 航

務管制檢查－簽派中心」及「Job Function 19 地面除冰/防冰檢查」，由於此類型

之檢查常需配合天候狀況而進行，並無法事先安排其查核時間，因此將此類型之

查核任務留於最後階段安排，在已知其他工作安排之時間以及檢查員之工作班表

後，再依據天候之狀況，適時決定此類查核工作之執行時間。 

至此，本研究建構之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之模式已完成。 

 


